
（上接

D117

版）

（

６

）武汉钢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小鹏。注册资本：

２５．２１８

亿元。经营范围：金属及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生产、销售；电机电

器、建筑材料、电线电缆、耐火材料零售兼批发；金属结构、钢材改制加工；旅游业投资。 兼营铁矿露天、地下开采；

溶剂用石灰岩露天开采；煤炭批发；纯净水、矿物质饮用水生产销售；中式餐饮服务。住所：青山区建设六路

１０７

号。

（

７

）武钢集团武汉江北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昌旭。注册资本：

６．０８０７

亿元。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钢铁产业链延伸产品、建筑材料、

冶金辅助材料批发兼零售；机械设备制造。 住所：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特

１

号。

（

８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志明。 注册资本：

４．０９２３

亿元。 经营范围：耐火材料、冶金炉料、炼钢辅助材料、磁性材料、碳素

材料、防腐材料、陶瓷材料、机械加工；设备铸造、制造、金属结构加工；炉窑检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普通货运。 住所：青山区工农村。

（

９

）武汉钢铁集团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华强。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３９

亿元。 经营范围：公路客运（仅限武钢公司通勤客运）；机动车检测业

务、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二级

Ｃ１

、二级

Ｃ２

、二级

Ａ３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２

类

２

项、

２

类

１

项）；货运代办、仓储服

务；船舶代理业务；其他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配件销售；机械及零部件、金属结构制造、加

工、维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二类）；一类（大中型客车、货车维修）。住所：青山区冶金大

道

１４

号

（

１０

）武汉钢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潘立慧；注册资本：

４．３８４８

亿元；经营范围：非开挖管线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国外工程项目施工；对

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机电设备、线路、管道、制冷设备安装、检修；钢结构工程及金属构件的制作、安装；

室内装饰工程设备、施工；起重设备的安装、修理；

Ｂ

级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安装；轻钢结构设计；公路工程施工；

防水防腐处理；钢材深加工；路基工程；电机、变压器、整流器、稳压器、电控开关控制设备、电焊机的制造修理、电

线电缆制造；铝丝制造、加工；商品混凝土、预制构件、玻璃钢的生产；电气设备检测试验；工程测量；机械加工；建

筑装饰材料及耐火材料加工及销售；、汽车配件、机械配件、制冷设备、五金交电、百货、其他食品、办公用品销售；

汽车运输、设备租赁、有色金属回收；餐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进出口货物或技术）（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审批方可经营）。 住所：青山区冶金大道

１２２

号。

（

１１

）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勤刚。注册资本：

２．０７７１

亿元。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备件、炉窑、管网及金属结构件设计、制造、

安装及检修工程；塑料制造、表面工程技术处理；机械设备销售；机械工程技术改造、产品研制、开发、技术咨询及

转让；建筑材料、耐火材料、冶金机械设备、闲置机电设备销售。 住所：武汉市青山区厂前

（

１２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

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

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住址：武汉

市友谊大道

９９９

号武钢集团办公大楼

Ｂ

座。

（

１３

）武汉钢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９１５３

亿元。 经营范围 ：发电、供电。 兼营冶金原材料及副产品、金属

材料、机械、电器成套设备、五金交电、电器机械及器材批发兼零售；发电、供电、冶金废次资源的综合开发。 住所：

青山区厂前。

（

１４

）武汉钢铁汉阳精密带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钢。注册资本：

４２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冷轧精密钢带、合金钢带、涂镀带钢和带钢来料加工；带钢

深加工；金属材料销售；机械加工安装（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住所：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去西港区滨江

大道特

１

号。

（

１５

）武钢集团襄樊钢铁长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少群。 注册资本为：

１．４９３

亿元。 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其副产品、冶金铁矿产品、钢铁延伸产

品、钢铁炉料生产、销售；普通机械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五金交电销售；场地、房屋出租；仓储；冶炼及轧钢

技术咨询服务；氧气生产、销售。 住所：襄阳市红光路

２６

号。

（

１６

）柳州武钢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少武；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钢材剪切、加工，钢材的销售、仓储，冶金产品和其副产

品的销售。 住所：柳州市马厂路一号白露工业基地。

（

１７

）武汉钢铁集团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人：熊时超。 注册资本：

６０６７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电器机械及器材、矿产

品、炉料、计算机及配件、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办公用品、劳保用品批发兼零售；为武钢集团承接建筑装饰工程

及冶金设备制造业务；钢材加工；冶金、节能、环保、计算机、机电、建材、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

询和服务；开发产品销售；电气自动化工程及软件工程安装、调试、检修；冶金机构设备安装、检修。 住所：青山区

红钢城

１６

街。

（

１８

）武汉平煤武钢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辉；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经营范围：焦炭、焦炉煤气、焦化副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机电设备检

修；设备防腐、保温；炉窑维修；焦化甲苯、农用化肥硫酸铵的生产、销售；易燃液体（含甲苯）、易燃固体、有毒品、腐

蚀品（含硫酸铵）批发。 住所：青山区厂前。

（

１９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铁山；注册资本：

１８４．９２７２

亿元；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炭洗选；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

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报爆及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

上乘用车）；建筑安装；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住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２１

号院。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本公司与武钢集团公司签署的《主要原、燃、辅料供应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主业资产

座落地之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等关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包括：市场价、协议价和实际成本价

三种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如果没有市场价，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没有市场价，也

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三、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１．

武钢股份向关联公司采购的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销售钢铁产品等。 武钢股份公司的关联方，特别是国

贸公司，通过长期以来的经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和声誉，构建

了稳定的客户群体和市场渠道，并和国际上主要的用户和供应商形成了长期伙伴关系。 有效利用武钢国贸的进

出口业务的专业优势，可以提高采购质量、管理效率和用户服务水平，降低购销成本。

２．

武钢股份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 随着集团内各类子公司的组建与壮大，其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也快速提

升，在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上比其他社会协作单位具有明显优势。 接受关联公司的劳务服务，在充分发挥集团相

关子公司专业优势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核心业务的竞争力，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降低了公

司的运营成本。

３．

武钢股份在财务公司进行存贷款业务。通过利用财务公司的专业优势，使得公司与集团成员之间的清算十

分便捷，资金到帐迅速，大大提高了公司的资金管理效率和结算速度。

（二）对武钢股份的影响

武钢股份与武钢集团及其下属单位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武钢股份所有关联交易皆按照业务类型签署协议，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解的基础上，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就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

表决，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有利于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和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１

人，现场参会董事

８

人，董事胡望明先生、独立董事肖微先生、张吉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以通讯

方式参会。 到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邓崎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全年本部生产铁

１７３５．０４

万吨、钢

１８１６．２８

万吨、钢材

１６６４．８６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８５４．７５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９６１．００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５８９．１０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３５９．１０

亿元，全

年实现利润总额

１４．２３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方案

２０１２

年预计全年（含鄂钢）生产铁

２０８８

万吨、钢

２１７５

万吨、钢材

２０２６

万吨。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末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存货跌价准备期初账面余额为

２．６７

亿元，本期计提额

１．７０

亿元，本期转销额

１．５８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期

末账面余额为

２．８０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年资产处置核销的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年共报废核销固定资产原值

１１５１９．４７

万元，净值

１８４６．９８

万元，变价收入

１３３２．９９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六、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时的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数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派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分红总额

５０４

，

６８８

，

９９１．１５

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对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评价，并认为其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准日）有效。

我公司聘请了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核实评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核实评价意见认为：未发现我公司编写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中所述的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的相关情况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我公司就上

述财务报表的审计发现存在重大的不一致。

我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过程中未发现与非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

《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内部控制

专项报告》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九、

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一、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

２０１２

年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工作的通知》及中国证监会湖北

监管局《关于做好

２０１２

年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须拟定《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

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并在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为此，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的咨询机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二、关于

２０１２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拓市场、调结构、高质量、低成本”的十二字方针，结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安排和公司资金

状况，公司拟安排

２０１２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共

４８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邓崎琳、王振有、胡望明、马启龙、彭辰、邹继新和余新河回避表决。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

，

４８６

，

６１７．４０

万元， 销售商品关联交易金额为

８０２

，

８１４．９６

万元， 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６６

，

０９９．８５

万元，支付贷款利息关联交易金额为

５７

，

１６８．９１

万元，收取存款利息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２７０．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详细情况参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支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３５０

万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会计报表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六、关于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湖北鄂钢嘉华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钢公司”）与嘉华建材（香港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华建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湖北鄂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钢嘉华公司”），其注册

资本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出资双方按出资比例担保的原则，向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中长期

项目贷款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贷款额的

５１％

，即

３

，

５７０

万元由鄂钢公司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见《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湖北鄂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点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见《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

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湖北鄂钢嘉华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鄂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数量为

３

，

５７０

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３

，

５７０

万元。

●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１２

，

０３０

万元。

●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０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钢公司”）拟为其控股子公司湖北鄂钢嘉华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鄂钢嘉华公司”）总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３

，

５７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鄂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武昌大道

１８０

号

法定代表人：孙文东

注册资本：

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鄂钢公司占

５１％

股权，嘉华建材公司占

４９％

股权

主营业务：高炉矿渣微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鄂钢公司为鄂钢嘉华公司向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三年期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内发

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按出资比例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７０

万元。 鄂钢公司根据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决议签订担保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授信合同下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

人民币

３

，

５７０

万元。

（二）担保范围：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同约定的各

项费用。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事项事前经公司独立董事孔建益先生、张龙平先生、肖微先生和张吉昌先生审阅，并出具事前认可

函同意将该关联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均投票赞成本次关联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本次关联事项没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发生。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１７

，

３９０

万元，其中鄂钢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１２

，

０３０

万元（包含本

次拟担保额），占鄂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２％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３

、被担保人鄂钢嘉华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各位股东：

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主要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周五）上午

９

时

（三）会议地点：武汉市友谊大道

９９９

号武钢集团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议题：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六）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见证律师。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因

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七）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账户、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

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５

月

１７

日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三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八）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九）联系人：许书铭 何 怡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８６８０７８７３

传 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议案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七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议案九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２．

若股东不在上表对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保荐代表人安排的通知》，公司原保荐代表人李建勇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

荐工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指派周伟先生接替李建勇先生履行持续督导期保荐工作，履行相关职责和

义务。

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公司配股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徐佑军和周伟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周伟先生简历

周伟，男，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现任广发证券投行业务管理总部下设投行综合管理部执行

董事。 先后担任建研集团

ＩＰＯ

保荐代表人、东方国信

ＩＰＯ

保荐代表人、中远航运分离交易可转债保荐代表人、康美

药业分离交易可转债保荐代表人和康美药业配股保荐代表人等，并参与或主持了岳阳纸业非公开发行以及东莞

控股、光电股份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8

2012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上接

D120

版）

３

、登记需提交的有关手续：

（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

２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股东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

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４

、登记方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到公司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

记。 请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的股东，在传真或信函发出后通过电话予以确认，避免因电子设备出错或信件遗漏出现

未予登记在案的情况。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办法

联系人：缪锡雷 彭耀辉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０７２２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８０７２２７１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备查文件目录：《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依

照下列指示就股东大会会议所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６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９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１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２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说明

：

请对表决事项根据股东的意见选择赞成

、

反对

、

弃权或者回避

，

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公司的股权数

，

四者必选一

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视为无效委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股票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３

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君达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人员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四、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五、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六、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七、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绩效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考核，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

（

税

前

）（

万元

）

是否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单位领取

报酬

、

津贴

郑君达 监事会主席 是

钱旭峰 监事 是

傅国义 监事

１６．８４

否

八、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九、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十、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人员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以上第一至第七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１４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基于长期合作建立的良好基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控股股东奥克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集团”）控制的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空调”）和宁波奥克斯电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电气”）采购分体式空调和中央空调。 同时，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控股股东奥

克斯集团控制的宁波盛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杰房地产）和东莞奥克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

斯通讯”）、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奥克斯置业”）销售电能表、变压器、成套设备、开关柜等

产品。 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关联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系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交易价

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过去

２４

个月内是否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

过去

２４

个月内，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８０６．１４

万元。

●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坚江、郑

江、王玉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基于长期合作建立的良好基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奥克斯集团控制

的奥克斯空调和奥克斯电气采购分体式空调和中央空调。 同时，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奥克斯集团控制的

盛杰房地产和奥克斯通讯、奥克斯置业销售电能表、变压器、成套设备、开关柜等产品。

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

万元

）

１

奥克斯空调 购买商品 不超过

５００

２

奥克斯电气 购买商品 不超过

５００

３

盛杰房地产 销售商品 不超过

９００

４

奥克斯通讯 销售商品 不超过

１００

５

奥克斯置业 销售商品 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合计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２

、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均为同一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公司与奥克斯空调、奥克斯电气、盛杰房地产、奥克斯通讯、奥

克斯置业为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审议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郑坚江、郑江、王玉龙回避表决，其余

５

名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法定代表人何锡万，工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２１２００００６７１６４

，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明州

工业园区，注册资本金

７

亿元，经营范围为空调及配件制造、加工、销售。

２

、宁波奥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法定代表人郑江，工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３３４９０

，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明光北

路

１１６６

号，注册资本金

１

，

０００

万港元，经营范围为制冷器、电器、电子元器件、通讯终端设备、电子产品、五金塑料件的制

造、加工维修服务。

３

、宁波盛杰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法定代表人蔡静国，工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１

，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上何

夏施村，注册资本金

１．１５

亿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４

、东莞奥克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法定代表人郑坚江，工商注册号为

４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１０８２２８１

，注册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河畔路

９

号，注册资本金

４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手机、手机配件的研发、加工、产销。

５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法定代表人郑坚江，工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２１２００００３０１４４

，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东

段

１２９９

号

８０３

室，注册资本金

１２

亿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基于长期合作建立的良好基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奥克斯集团控制

的奥克斯空调和奥克斯电气采购分体式空调和中央空调，同时，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奥克斯集团控制的

盛杰房地产和奥克斯通讯、奥克斯置业销售电能表、变压器、成套设备、开关柜等产品。

２

、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在认真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市场化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

定价依据。

四

．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分体式空调和中央空调，主要系满足公司募投项目厂房建设等需要。 奥克斯空

调、奥克斯电气作为行业内规模、资质排名靠前的企业，在生产质量、产品交期、安装及售后服务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电能表、变压器、成套设备、开关柜等产品，属于公司正常的销售活动，有利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扩大生产规模，降低运营成本，符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及控股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和市场化的原则，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

果有积极而长远的影响，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董事会会议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２

、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向关联方购买商品、销售商品等在定价方面与非关联方一致，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２４

个月内，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奥克斯集团或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控制的下属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８０６．１４

万元。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１５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１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２

、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３１

，

３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余额为

１１７

，

４３０

，

１５２．８０

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高科技”）及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星智能”）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１

，

３００

万元的担保，用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承兑、票据及其他融资等业务，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明州工业园

区，法定代表人：郑坚江，注册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经营范围：变压器、开关柜、配电自动化设备、电力设备配件、五

金件的制造加工及销售。 奥克斯高科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４１１．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

民币

２９

，

５４２．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５

，

８６８．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７７１．４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０６％

。

被担保人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公司名称：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６４

，

１６５．２８

万元，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妙山良种农

场内，法定代表人：郑坚江，注册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经营范围：仪器仪表、变压器的研发、制造加工、维修。三星智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０

，

９９８．６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７

，

２７２．８１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３

，

７２５．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４１．７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２４％

。 被担保人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奥克斯高科技及三星智能均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各控股子

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目前各控股子公司经营正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

奥克斯高科技及三星智能分别提供额度为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和

２

，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合计额度为

３１

，

３００

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财务总监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子公司实际资金需求状况，具体批准办理相关担保事宜。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能保证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的周转和项目建设的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

存在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余额为

１１７

，

４３０

，

１５２．８０

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

２

，

０２３

，

６２６

，

２６８．４８

元的

５．８０％

，且均为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７８

号文《关于核准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批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采取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

６

，

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

２０．００

元，募集资

金总额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７

，

１８２

，

８９７．４５

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８２

，

８１７

，

１０２．５５

元，其中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６３１

，

６５２

，

８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

６５１

，

１６４

，

３０２．５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存入本公司设立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此次公开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以及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８７５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之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智能”），需利用募集投

资额为

６３１

，

６５２

，

８００．００

元，本公司以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三星智能。

三星智能将本公司以增资方式投入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３２

，

３７３

，

９２０．３７

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三星智能将款项转入一般账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投项目支出

１６３

，

３３６

，

４４０．４４

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将募集资金

３５１

，

１６４

，

３０２．５５

元及利息

６４

，

２５０．０２

元转入一般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将募集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

５４

，

１６６．６７

元转入一般账户， 其中

１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

余的超募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账户共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支出）

２

，

１１３

，

５６２．０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７０

，

３１１

，

５０４．８７

元，其中

４５６

，

５８１

，

１６２．８２

元，以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的方式

存放于各监管银行。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

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于募

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及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

鄞州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营业部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开户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增资款的形式将募集资金

６３１

，

６５２

，

８００．００

元投入到三星智能的募集资金账户。本公司、

三星智能及保荐人东方证券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协议约定本公司及三星智能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存单及通知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７０

，

３１１

，

５０４．８７

元，其中：存放于本公司

６３９

，

００６．３３

元，存放于三星智能

４６９

，

６７２

，

４９８．５４

元。

序号 开户人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１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 业 银 行 宁 波 鄞

州支行

３９ －

４０２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８８１６

１４６

，

４９０．１４ １４６

，

４９０．１４

２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 行 杭 州 西 湖 支

行

３３１００１０６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

３９０５２

１４１

，

８７１．３３ １４１

，

８７１．３３

３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 商 银 行 宁 波 市

分行

３９０１０２００２９０００１１６２

５９

１３８

，

３８７．８７ １３８

，

３８７．８７

４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 设 银 行 宁 波 第

二支行

３３１０１９８３７３６０５０５０８

４４９

１３０

，

２９１．４５ １３０

，

２９１．４５

５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银 行 宁 波 鄞 州 支

行

１３４１１２５０５０１００００１２

９

５４

，

１５６．１４ ５４

，

１５６．１４

６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 东 发 展 银 行 宁

波鄞州支行

９４１７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２１９５ ２７

，

８０９．４０ ２７

，

８０９．４０

７

宁波三星智能仪表

有限公司

广发银 行 宁 波 鄞 州 支

行

１３４１１２５０５０１００００１３

５

２

，

７１５

，

１２６．４５ ７７

，

７１５

，

１２６．４５

注

１

８

宁波三星智能仪表

有限公司

上海浦 东 发 展 银 行 宁

波鄞州支行

９４１７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２２１８ ６９０

，

１９１．７７ ４５

，

７６７

，

６９１．７７

注

２

９

宁波三星智能仪表

有限公司

中国工 商 银 行 宁 波 分

行

３９０１０２００２９０００１１６３

８３

４

，

０５５

，

３０３．２５ １８３

，

０５５

，

３０３．２５

注

３

１０

宁波三星智能仪表

有限公司

中国建 设 银 行 宁 波 第

二支行

３３１０１９８３７３６０５０５０８

５０２

５

，

６３０

，

７１４．２５ １６３

，

１３４

，

３７７．０７

注

４

合计

１３

，

７３０

，

３４２．０５ ４７０

，

３１１

，

５０４．８７

注

１

：三星智能将募集资金中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一年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半年期定期存款方

式存放；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三个月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注

２

：三星智能将募集资金中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一年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半年期定期存款方

式存放；

１０

，

０７７

，

５００．００

元以三个月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注

３

：三星智能将募集资金中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一年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半年期定期存款方

式存放；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三个月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注

４

：三星智能将募集资金中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一年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半年期定期存款方

式存放；

５３

，

４１０

，

７５０．００

元以三个月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２０

，

０９２

，

９１２．８２

元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 《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公司拟向四个募投项目进行总额为

６３１

，

６５２

，

８００．００

元的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止， 三星智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１３２

，

３７３

，

９２０．３７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９４７

号《关于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

之子公司三星智能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３２

，

３７３

，

９２０．３７

元。

（四）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投项目尚未建设完成，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１

、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增加公司效益，根据本次超募资金实际情况，结合公

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审议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

６５１

，

１６４

，

３０２．５５

元中的

１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银行贷款。

上述偿还银行贷款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办理完毕。

２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

６５１

，

１６４

，

３０２．５５

元中的

５３２

，

６６４

，

３０２．５５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人东方证券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关于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上述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办理完毕。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没有发生变更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代表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俞军柯、李旭巍就公司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东方证券认为：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

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

七、备查文件

１．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８

，

２８１．７１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３３３．６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３３３．６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单相智

能电能

表建设

项目

否

２４

，

９２０．２４ ２４

，

９２０．２４ ６

，

６５２．１１ ６

，

６５２．１１ －１８

，

２６８．１３ ２６．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否

三相智

能电能

表及用

电管理

智能终

端建设

项目

否

９

，

７３３．５６ ９

，

７３３．５６ １

，

９８１．７１ １

，

９８１．７１ －７

，

７５１．８５ ２０．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否

节能环

保型变

压器及

箱式变

电站建

设项目

否

２３

，

５１４．１８ ２３

，

５１４．１８ ７

，

２６９．８０ ７

，

２６９．８０ －１６

，

２４４．３８ ３０．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否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否

４

，

９９７．３０ ４

，

９９７．３０ ４３０．０２ ４３０．０２ －４

，

５６７．２７ ８．６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否

合计

—

６３

，

１６５．２８ ６３

，

１６５．２８ １６

，

３３３．６４ １６

，

３３３．６４ －４６

，

８３１．６３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募

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３

，

２３７．３９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完成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投项目尚未建设完成

，

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审议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

６５

，

１１６．４３

万元中的

１１

，

８５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

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

６５

，

１１６．４３

万元中的

５３

，

２６６．４３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注

１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扣除发行费用，“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

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２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３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